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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音乐学院文件 
 

川音教务〔2022〕8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推普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职能部门、教学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
法》，不断增强学校师生的推普意识，讲好普通话、用好规范字，

现结合四川省语委办的相关要求，将《四川音乐学院推广使用普

通话工作方案》印发给相关部门和单位，请在工作中认真执行、

落实并取得实效。 

 

 

教务处（语委办） 

2022 年 3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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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音乐学院推广使用普通话工作方案 

 

根据《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在全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

位进一步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通知》要求，并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依据与意义 

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《宪法》的明确规定，是相关法律

法规的要求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规定“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”。《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规定：“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

用字”。《四川省<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>实施办法》规定：

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接待、发表讲话、发布信息等履行公务时应当

使用普通话”。 

我校是省属事业单位，师生员工均应在工作和教学中使用规范的

普通话，这不仅是准确、高效履行职责，确保政令畅通、民情顺达的

根本要求，也是师生员工国家意识、法制意识、现代意识和开放意识

的具体体现。 

二、组织领导工作 

学校的推普工作由四川音乐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牵头负责、

统筹协调，委员会主任由院长担任，委员由党办、院办、宣传部、教

务处、研究生处学工部（学生处）、各教学单位负责同志担任。 

    四川音乐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语委办”）

设在教务处，负责语委日常工作的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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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措施与要求 

（一）不断提高思想认识 

要认识到推普工作是《宪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，各单

位要把推广使用普通话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长抓不懈，要充分调动教

职员工及师生学习使用普通话的主动性和自觉性。 

（二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

开展领导干部学普用普示范引领行动，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使用普

通话，使普通话真正成为工作用语，党员干部（含各级教职工）在日

常生活中应带头使用普通话。以下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： 

1.执行公务（特殊情况除外）； 

2.公务活动、会议的主持和发言等； 

3.对外宣传，包括接受新闻采访、新闻发布等； 

4.接听电话、接待来宾来访、对外联系工作等； 

5.教师教学活动等。 

（三）开展培训学习活动 

学校已将普通话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培训的重要内容，安排专项经

费对教职员工普通话应用能力进行提升培训和合格测试。按照国家相

关规定，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公务人员普通话等级应达到三级甲等以

上水平，其中，教师必须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。 

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认真梳理未达到上述普通话等级要求的人员，

督促其加强培训学习，积极报名参加普通话测试，确保三年内达到规

定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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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责任落实监督 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依法履行工作职责，成立工作小组，管理和监

督好本部门内推普工作。将推普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和管理目标。基础

部、传媒学院、国际演艺学院等要积极发挥专业所长，在推普工作中

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 

语委办将定期对推普工作进行检查并通报。不依法使用普通话开

展公务活动和进行教学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限期整改。 

（五）积极开展宣传推广 

    语委办将联合相关部门、教学单位大力开展宣传教育，如：全国

推普周（9月份第三周）、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等；组织开展国家语言文

字法律法规政策学习活动；在门厅楼道、办公室、会议室、教室的醒

目位置，统一摆放、张贴推普工作海报、标识标牌等。通过以上工作，

努力营造推广、学习、使用普通话的良好氛围。 

（六）落实专项经费保障 

学校已设语言文字专项经费，并将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，不断提

高工作保障水平。 

 

四川音乐学院 

2022 年 3 月 20 日 

 

 

  四川音乐学院教务处办公室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0 日印发 


